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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做好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评审工作，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2〕342 号）

和《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评审办法>的通知》（教财〔2��4〕� 号）要求，结合我

校研究生教育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用于

奖励基本学制内表现优异的全日制（全脱产学习）研究生。 

第三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正、公平、

公开、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 

第四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

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万元。 

第五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学习成绩优异，所学必修课平均成绩在本年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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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排名前 3�％或平均成绩 85 分以上； 

（五）科研能力ËÌ，专业实Í能力Î出，在ÏÐÑÒ

ÓÔÕ条件Ö一： 

�×学Ø研究成绩ËÌ。以Ù一作Ú或Û导Ü共ÝÞ名

（导ÜÙ一作Ú，研究生Ù二作Ú）发表Û本专业相关的学

Ø论ß；或出à本学科专业领á学Ø专Ì或âÌ（本ã为Ù

一作Ú，或本ã为主要作Ú，äå 3 万æ以上）；或作为主

要ç成ã（排名前 2 名）èÛ科研éêëìí部级以上科研

奖励。各学î要ïð专家ñ成òó平ô行评审。 

2×学科õö成绩Î出。主持或作为主要è÷ãè÷研究

生øùø业õö，ëì国家级奖一等奖前 ú 名、二等奖前 5

名、三等奖前 4名、优û奖前 3名Ú；ëí部级奖一等奖前

3 名、二等奖前 2 名、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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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đĒ国家法律法规和校ē校规，Ĕĕ学校Ė分； 

（二）在科研工作和社会实Í中，đĒĎ关规定，ė成

Ęę、Ěě和ĉ良Ĝĝ； 

（三）发生学Ø道德ěĞ，学Øĉğ行为； 

（四）Ď课ĠġĢĉü格； 

（五）经学校ģ准Ĥ学ČÏĉÒ一年； 

（ĥ）Ħ过规定学制年ą，ħÐĨ业； 

（ĩ）ĪīÐĬĭ； 

（Į）学校ý定的āįďĐ。 

第三章  名额分配 

第九条  学校根据每年国家Ôİ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ıĲĳ，Ĵĵ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Ķ分ķ。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名Ķ分ķ以学î为单位，ĸ合ġĹ各学î研究生规ĺ、培

养质量。学î根据在校学ØĻ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ļ

Ľ，ĸ合ġĹ分ķ名Ķ。 

第十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Ķñ学校特ľ优Ŀ公䈀ľ优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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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ňï由校

领导，研究生î（部）、发Ŕ规ĲÛ学科ŕ设办公Ŗ、科学

研究发Ŕî、财ŗĖ、øùø业学î等相关Ř能部řŉŊã，

以ü研究生导ÜŚ表等ï成。 

第十三条  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ňïÔ设

办公Ŗ，办公Ŗ设在研究生î（部），ŉŊ日ś管理和工作

ōŎ。 

第十四条  各学î成立由学î领导、研究生导ÜŚ表、

行政管理ãŜŚ表、研究生Ś表（Ī申ŝŅ年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Ú）ï成的学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ŞŜ会，学î主

要领导ş主şŞŜ，ãĳ以 úŠš ã为Ţ。博士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的评审工作由一级学科博士ţ所在学îŉŊ，硕士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由所在学îŉŊ。评审ŞŜ会名单

łŝ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ňï办公ŖŤŌ。 

第十五条  学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ŞŜ会根据本

办法，结合学î实际制定本学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

ť则Ŧïð实施。 

第十六条  学î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ť则Ăŧ

本学î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培养ê标的实际出发，Ũ定科学合

理的评ũŪū和评分Āċ。评审ť则的制定Ŭŭ分ġĹ学Ø

Ļ、专业Ļ和ùŮ校研究生的实际ďůô行评审条件的设定。

在评审前，各学îĂŰ评审ť则ŝ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

审领导ňï办公ŖŤŌŦ在本学î公ű。 

http://www.scuec.edu.cn/f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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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评审ŞŜ会成Ŝ在Ų行评审工作ŘŊųŬ

遵Ŵ以Ô原则： 

（一）平等原则，ŵ在评审过Ġ中，ŶŷŸăāįŞŜ

的Źź，在平等、ōŻ的żŽ中提出评审Źźž 

（二）ſƀ原则，ŵ发生Û评审ñƁƂ在ƃƄ关ū、ƅ

Ɔ经Ƈÿƈ关ū或ĎāįĊ能Ĝĝ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ď

Đų，Ŭ主ƉƊ评审ŞŜ会申请ſƀž 

（三）公正原则，ŵĉìÿ用评审ŞŜ的特Ƌƌƍ和Ĝ

ĝ力，单Ǝ或ÛĎ关ãŜ共Ý为评审ñƁ提Əë奖Ɛÿž 

（四）Ƒƒ原则，ŵĉìƓƔƕƖ评审结òüāį评审

ŞŜ的Źź等相关Ƒƒ信Ɨ。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八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Ĉ。申请国家

奖学金的研究生，ŬƘ实ƙ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ģ

表》，Ɗ学î评审ŞŜ会提出申请。 

第十九条  学î评审ŞŜ会Ũ定本单位ë奖学生名单

ƚ，Ŭ在学î内ô行ĉƛ于 5Ɯ工作日的公Ɲ。公Ɲƞ异Ɵ

ƚ，提Ơ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ňïô行审定，审

定结ò在全校Ğơ内ô行ĉƛ于 5 Ɯ工作日的公Ɲ。 

第二十条  ñ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òĎ异Ɵ的学

生，Ċ在学î公ƝƢƣƊ所在学î评审ŞŜ会提出申œ，评

审ŞŜ会Ŭüų研究ŦŃ以ƤČ。Ƙ学生ñ学î作出的Ƥ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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ƥƂ在异Ɵ，Ċ在学校公ƝƢƣƊ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

审领导ňï提请őŒ。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Ď弄虚作假、đĒ学Ø诚信行为的，

经Ď关部řý定ƚ，Űī相关规定给Ń以ÔĖ理： 

（一）Ƙ在国家奖学金评审过Ġ中，则ăƦƧ生Ņ年国

家奖学金评审资格； 

（二）Ƙ在ƨƜ评审工作结Ʃƚ，则ăƦƧ生Ćëì的

国家奖学金ƪƫ，ƬſƭƮ和奖金； 

（三）ďƯ严ċ的，则ăƦƧ生硕士或博士在ÏƢƣ国

家奖学金申请资格Ŧī规定给Ń相ŬĖ理。 

第二十二条  学校每年ī要求ŰŅ年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一Ĉư发Ʊ给ë奖学生，ÝųƲ发国家Ĵ一印制的ƪƫƭ

Ʈ，ŦŰ研究生ëì国家奖学金ďůƳŮ学生学ƴƵ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

导ňï办公ŖŉŊƶƷ。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Ɣ 2��š 年 �月 � 日Ƹ施行，原《中

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修订）》（民大

发〔2��4〕58 号）Ýųƹ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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